
天银律师事务所———————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致：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吴团结出席了公司于 2006 年 5 月 19 日

召开的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并对本次会议

进行律师见证。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就公司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

通知已于 2006 年 4 月 18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通知中载明了召开会议基本情况、会议审议事项、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和主张

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沟通协商的安排、临时股

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现场登记方法、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

序、董事会征集投票权程序等事项。公司于 2006 年 5 月 9 日、5月 12 日发布了

两次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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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于2006年5月19日在武汉市洪

山区华光大道 1号东湖高新大楼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世虎

先生主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参加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834人，代表股份

183,073,0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6.43%。 

1、非流通股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非流通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4人，代表股份

168,430,600股，占公司非流通股股份总数的87.5454%，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1.1159%。 

2、流通股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830人，代表股份

14,642,49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3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流通股

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人，代表股份1,900股，占公司流通股股份总数的0.0023%，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7%；参加网络投票的流通股股东共计828人，代表股份

14,640,594股，占公司流通股股份总数的17.5968%。 通过征集投票方式委托董

事会进行表决的流通股股东共0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0股，占公司流

通股股份总数的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相关股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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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审查，出席本次相关股东会议上述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的事项为《关于以资本公积金向流通

股股东转增股本并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议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

议审议事项与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中列明的事项完全

一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议案须公司股东进行分类表决，除须参

加表决的股东以三分之二表决权数的特别决议的方式通过外，还须流通股股东以

三分之二表决权数的特别决议的方式通过。 

 

四、董事会征集投票委托的合法、有效性 

 

本次征集投票权为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业务操作指引》（以下简称《操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采取无偿方式，向截至 2005 年 5 月 11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份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征集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投票权，征集时间为自 2006 年 5 月 11 日至 2006 年 5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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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间工作日的每日 8:30-11:00、13:30-17:00。 

 

为本次委托投票征集，董事会制定了《公司董事会征集投票权报告书》，该

函披露了股份公司基本情况及本次征集事项、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基

本情况、征集人的基本情况、征集方案、征集人就征集事项的投票建议及理由、

授权委托书的格式和内容等事项进行了明确规定。征集人董事会保证《公司董事

会征集投票权报告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不进行有偿或者变相有偿征集投票权的活动；保证不存

在利用或者变相利用本次征集投票权进行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欺诈行为。

《公司董事会征集投票权报告书》于 2006 年 4 月 18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征集人董事会为本次投票委托征集制订的授权委托书的格式和内容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管理办法》、《操作指引》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授权委托书经被征集流通股股东按本次

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确定的授权委托规则签署送达并经审核确认有效后，对被

征集股东和征集人均具有法律效力。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董事会具有公开征集审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

股东会议投票委托的主体资格；本次董事会征集投票委托的程序、授权委托书内

容及董事会代为投票的程序等事项合法、有效。 

 

五、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1、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对列入会议通知中的议案采取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两种方式投票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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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

对列入会议通知中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3、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提供的网络投票平台，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2006 年 5 月 17 日至 5 月 19 日期间交易

日每日的 9:30－11:30 及 13:00－15:00，网络投票结束后，上海证券交易所信

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表决总数和表决结果。 

 

4、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董事会将现场

投票、征集投票的结果上传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由上海证券交

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合并统计了审议议案的现场投票、征集投票和网络投票的

表决结果。审议的议案获得了全体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未获得全体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审议的议案未获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六、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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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签字） 

（盖  章） 

吴团结：           

                     

                                           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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